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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 海 市 财 政 局 
 

沪财社〔2021〕67 号 

 

 

关于下达 2019 年中央就业补助资金的通知 
 

              区财政局： 

根据《财政部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下达 2019 年就

业补助资金预算的通知》（财社〔2019〕43 号）文件要求，经

研究，现下达你区 2019 年中央就业补助资金         万元，

纳入 2021 年市与区财力结算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上述资金可按规定统筹用于职业培训补贴、职业技

能鉴定补贴、社会保险补贴、公益性岗位补贴、创业补贴、

就业见习补贴、求职创业补贴、就业创业服务补助和高技能

人才培养补助等支出，优先用于原由失业保险基金列支调整

至各区一般公共预算承担的公益性岗位的岗位补贴和社会保

险费补贴支出。 

二、各区财政局安排就业相关支出时，应优先用好中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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就业补助资金，并加大结转结余资金清理消化力度。对结余

资金和连续两年未用完的结转资金，预算已分配到部门（或

企业）的，由区财政局收回统筹使用；预算尚未分配到部门

（或企业）的，由上级财政部门收回统筹使用。各区结转结

余资金消化情况将作为下一年度中央就业补助资金分配的重

要依据。 

特此通知。 

 

 

 

上 海 市 财 政 局 

2021 年 7 月 28 日 

 

 

 

 

 

 

信息公开属性：主动公开 

抄送：财政部上海监管局，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；各区人力资源 

社会保障局。 

上海市财政局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2021 年 7 月 28 日印发 


